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对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关于公司高管变动及公司设立总经理专项奖励保证金账户的议

案做出独立判断，现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杨宁恩先生确实因为工作安排需要辞去总经理职务。杨宁恩先生申

请辞去总经理职务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有效，该辞职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杨宁恩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杨宁恩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仍继续担任

公司董事长职务。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管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胡如国先生、倪力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被提名人均具有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聘任胡如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倪力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三、关于公司设立总经理专项奖励保证金账户的独立意见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出在宁波银行设立总经



理专项奖励保证金账户，保证金总额500万元，当公司2014年度及2015年度经审

计的税后经营性净利润分别达到4500万元及6750万元后，则分两次将该500万元

保证金及利息全额奖励给总经理。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设立总经理专项奖励保证金账户

的方案，是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制订的，目的是鼓励总经理带领管理团队积极地完

成公司的产品转型战略，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又兼顾了公司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设立总经理

专项奖励保证金账户的方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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